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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1日，中國政府正式上路的書號實名制新制，引起了中國出版業相關人士的熱烈

討論，究竟新制會讓中國的出版業更加壯大、更加規範，還是為出版業帶來更多的箝制，從而

讓原本已競爭激烈的出版產業更為雪上加霜？

在中國出版是一種特許事業，凡是出版機構的設立、變更都需要經過審批，並不是任何

資金都能涉足出版領域，從事內容生產，這樣的情況即使是國有資金也不例外。同樣的對於每

本書獨一無二的「出生證明」─國際標準書號（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以下簡稱書

號），中國政府自然也是採取總量管制的方式，於是書號在中國演變成一種合法出版的權力，

並遭到濫用。目前每個出版社每年可以申請到書號的數量是被管制的，於是出現有些小出版社

因為出書太少，在書號還有剩餘的情況下，就把多餘的書號賣給民間的圖書文化公司賺錢，甚

至到後來因為發現買賣書號所賺的錢，遠比靠一本本賣書賺來的錢容易，最後乾脆就靠賣書號

維生了，這些書號超過自己實際經營所需書號的出版商形成了書號市場的供應端。另一方面，

有些優秀的出版社卻可能因為書號不夠而產生對書號的需求，尤有甚者則是發展蓬勃的民間出

版業者，因為苦無合法的出版身分而無法申請書號，於是出現了大量的書號需求市場。

其實《出版管理條例》對於出版單位出售或者以其他形式轉讓書號有明確的禁令，但買

賣書號卻早已是中國出版業公開的秘密。一些小型出版社早就是靠這種生意生存著，上網查一

查，就會發現不少公開叫賣的書號，只要肯出錢，書號幾乎是唾手可得的事。以致原本一個直

接管理成本不足人民幣100元的書號，據悉目前買賣書號的行情，單個書號售價約人民幣1.5萬到

2.5萬元，作業辦理週期是35到60天，而地方出版社的價格低一些，通常也在1萬元左右。小出版

社和民間圖書文化公司其實早已經形成了一個生態鏈。

目前內地買賣書號的方式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是圖書策劃公司直接向出版社購買書號，

出版社除了書稿終審之外不參與其中任何一個製作、發行、銷售環節；第二種被稱為「合作出

版」，策劃公司不直接購買書號，但在書出版後，策劃公司只能得到在民營書店、網路書店等

非新華書店銷售管道的利潤；第三種也不用直接購買書號，打著「協助出版」或「自費出版」

的名義，但其實就是由圖書策劃公司在完成圖書製作後，以3.5折或者更低價格批發給出版社，

書號實名制施行後，

對中國出版業的影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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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再以正常的6折批發價賣給書店等銷售管道，中間的差價就是出版社的利潤。

由於書號的稀缺，市面上出現不少的偽書號，這樣的書因為沒有正確而合法的條碼，無法

在書店內以電腦刷碼結帳，因此無法進入正常的書店管道發行，只能在書攤和小販銷售處以現

金直接銷售，另有「一號多書」的現象，主要是為了降低書號的成本，而讓同一套多本的書，

採用一個書碼，這樣的套書在官方的新華書店主管道，多半不分開銷售，但在民間書店就比較

靈活，可以自由拆開每書單獨銷售，單書售價則多半以平均價格計算，因此在結帳時雖然刷碼

後會同時出現多本書，但因為價錢相同，因此收入記在哪一本的帳上都不會有問題。且事實

上，套書的主題多半關連性很大，原本讀者購買全套的機率就高，又套書的裝訂和頁數也多半

有類似的規格，因此單本的成本也原本近似，以平均價為單書的售價也有一定的合理性，於是

通常會看見出版商在書的封底條碼處直接標示「全套幾冊，總定價多少，本冊多少」，據說若

出版社本身買賣書號造成日後書號不夠用的話，還可能產生「以書代刊」、「以增刊代書」、

「新書用舊號」等做法。

目前每家出版社的書號多寡，一般是每一個中級以上職稱的編輯年發5個書號為書號發放參

考基礎再適度調整，並沒有絕對的標準，每家出版社每年核定書號的數目基本上是固定的，但

針對1993年以來被評為全國優秀出版社的書號透過申請會適度的增加，以被評為優秀出版社的

北大出版社為例，年出版書號約一千五百個，如果不夠用可再提出申請，但不能超過一千九百

個。在作業上，通常出版社會在上半年一次性申領書號核定額度的70％∼80％，下半年再一次

性申領完剩餘的書號。也因此很多出版社在一次性將大批書號轉賣給民間的圖書策劃公司後，

根本很難掌握出版物的內容，許多出版社申報書號時提交的選題和最終的出版物都有相當大的

出入，有時甚至是完全不同的書。

為了杜絕以上種種因書號而起的亂象，並解決過去有的出版社有書號沒有出版能力，有的

單位有出版能力卻沒有書號這樣的問題，中國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柳斌傑於2008年6月23日全國新

聞出版局長工作會上指出，將於2008下半年開展書號網上實名申領試點工作，並於年底正式啟

用「書號實名申領」系統。北京、上海、重慶、湖北等地的56家出版社是第一批試點單位，從

2008年7月15日起就開始試行網上書號實名申領。據悉，自從2009年1月8日新聞出版總署舉行書

號實名申領全面推開啟動儀式以來，已有兩批共339家出版社開始書號網上實名申領，網上發放

書號9500多個，2009年4月1日起，全國579家圖書出版單位已全部實行書號網上實名申領。

新的規定中，規定申請書號時須同時將完成「三審」的書稿之有效資訊在系統中填寫完

整，且在獲得書號後，書名、作者等重要資訊就不能再更改，否則就需重新申領；出版後的書

稿還須及時向出版行政部門送繳樣本。顯然的書號實名申領制度的推出，是中國政府對於種種

書號亂象提出的解決辦法，希望未來在改變過去出版社可一次獲得多個書號資源的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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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杜絕過去無法控制書稿品質的狀況，該制度還希望通過實現書號、條碼、圖書在版編目

（CIP）等出版基本資訊的統一，達到為行業發展提供更多服務的目的。此外，日後管理者將

可直接從網上獲取有關圖書真實實際的資源資訊，對出版的管理將更加方便，出版相關制度將

更加嚴謹，希望藉此能同時達到切實規範出版行為，打擊侵權盜版活動的目的，此外也對中國

書業與國際接軌有利。然而書號實名制施行後，書號的使用總量還是由新聞出版總署在宏觀控

制，政府配合出版社等級評估制度，使書號資源的政策傾斜更加制度化，也就是經新聞出版總

署審批同意後，對一些優秀的出版企業和單位的年度書號使用總量會做出適度的調配或放寬。

據悉未來被評為一類的出版社書號將不受限制，二類出版社的書號增加30％，三類出版社的書

號數量保持不變，四類出版社的書號減少10％。

書號實名申領制的推出，確實有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杜絕種種不當獲取書號的行為，對書號

買賣市場有所抑制，並使書號審核過程更加規範、快捷。但該制度是否能真的解決如今出版界

的各種難題，還是需要時間的檢驗。與此同時，更多人也對該系統實施後可能對過去以買賣書

號維生的出版社和專事圖書策劃的民營文化公司所可能產生的重大影響感到憂慮。以下是針對

書號實名制後可能帶來的利弊影響做出總體的分析：

◆ 出版社可更專心的在選題上下工夫

實名制施行後，出版社在拿到書號以後，書名、作者名等資訊就不能再改變，一旦出現更

動就要重新申領，這將有助於規範書號使用。但與此相應地，出版社內部也勢必要提高對編輯

的要求，編輯必須先充分進行市場調研、策劃，把圖書的所有細節都設計好，才能申請書號。

此外，書號實名制有助於規範出版業的資料統計，之後出版業每年出版了多少本書，是什

麼類型的作品，通過統計書號就能得出結果，這對出版社確實是很好的資訊回饋。又由於對圖

書出版單位的等級評估是每兩年進行一次，因此出版社每年的選題好壞都會影響到未來的書號

數量，這無疑讓出版社肩負了巨大的選題壓力，有助於產業的優質化。

在另一方面，「書號實名申領」系統的實施還可以加快出版節奏，根據以往慣例，出版

社是在每年年初集中提交一批出版選題用以申領書號，之後的每月僅可以申領小數量的書號。

但隨著書號實名申領制的實施，書號申領週期縮短，這將使出版選題能更快和市場吻合，更快

捷、更透明、更方便。

◆ 對民營出版商的正面影響

書號實名制施行後，最多人擔心的是會不會對中國的民營書業造成重大的衝擊，對此，一

般人並不覺得。一位民間圖書出版業者表示「實名制」的執行確實會對民間文化公司產生一些

負面影響。但他認為，這一政策的目的不是打擊民營圖書策劃公司，而是為規範出版市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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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調配書號資源。主要是警告某些運營不太正規的出版機構，買賣書號不要太過火了，不可完

全依賴買賣書號資源維持運轉，對民營圖書出版公司的圖書內容審查也不能鬆懈。

另有出版商表示，優秀的民營出版商原本就要做市場調查，也要研究選題，也要走申請書

號和三審三校的過程，如今雖說多了一道手續。但除了更便於管理以外，實際執行上並沒有任

何問題，並不會影響實際的經營。規範化的操作，只能說對他們更加有利。事實上，民間文化

公司和出版社合作早已經是普遍現象，國營出版社掌握書號資源，民營出版商代理暢銷作家，

在嚴格了書號管理之後，應該更能規範出版市場，合理調配書號資源。

而有出版集團做靠背的文化公司則更是高枕無憂，像世紀文景出版公司的書號就是由世紀

出版集團去出版局申請，然後在集團內部統一調配的，目前申領的全部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書

號，原本就是一書一號，「書號實名制」後反而更能為他們清理掉一些不公平競爭的對手。

但在這些正向看法的另一端，也有很多人士對於書號實名制的施行感到憂心，唯恐是中國

政府對出版產業更嚴密控制的開端。


